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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投入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级各有关部门：

为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打赢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环境保护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各级财政要在预算安排中切实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财观念，紧紧围绕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建立“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目标，以环境保护“三大战役”为抓手，切实优化支出结构，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努力确保公共预算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稳定增长，增幅达到或超过当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各县区环保投入及增长情况将纳入市对县区的财政工作目标考核。

二、建立环境保护投入资金统筹机制

在坚定执行环境保护资金专款专用的前提下，统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自身财力，统筹分散管理的环境保护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积聚放大效应，着力打好环境保护“三大战役”，解决污染治理突出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跨越发展优势。

三、建立环境保护多渠道投入机制

（一）足额安排环保投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对环境保护投入的主渠道作用，足额安排环境监管、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环境信息和环境规划编制投入，确保环境保护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后依法尽职履责，环境保护能力不断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环保需求。

（二）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按照全市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总体规划，深度做好环境保护项目前期工作，分解落实部门工作任务，压实环境保护项目和资金的争取责任，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加大对我市环保投入的支持力度，确保重大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人民群众观注度高的环境保护项目有效实施。

（三）不断完善税费制度。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加快完善污染治理有偿付费制度、城乡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有偿付费政策。积极支持环境保护费改税改革，确保足额征收入库。鼓励通过交易方式取得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指标。确保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污染治理目标可持续实现。

（四）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探索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项目加快推进。鼓励环境金融服务创新，支持开展排污权、收费权、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及特许权协议收益质押担保融资，探索开展污水垃圾处理项目预期收益质押融资。大力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城市餐厨垃圾处理以及乡镇污水处理、乡镇垃圾分类处理、乡镇污水管网等项目建设。

（五）切实做好政策支持。认真执行各项环境保护财税政策，大力开展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节水等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财政支持政策创新。建立并认真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激励资金、水环境横向生态补偿激励资金等环境保护激励资金对县区的分配使用办法，发挥激励资金奖优罚劣的政策导向作用和资金激励作用。落实燃煤电厂环保电价政策，加大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实施力度。

四、编制环境保护财政收支预算

统筹各类环保资金来源，全口径编制各级财政年度环保收支预算，实现环境保护资金和项目的预算管理。

五、加强资金监管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环保主管部门按照项目成熟度、建设规模、实施进度等情况，及时分配下达项目资金。要加强资金使用及项目建设的过程监管，确保专款专用、按进度保障和使用资金，不得将环保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用于平衡预算。要加大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力度，实行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安排、资金补助挂钩，加大对绩效好项目的地方资金倾斜支持力度，对未发挥资金效益的项目相应扣减补助资金。

六、逗硬考核奖惩

将各级财政环境保护资金投入情况纳入对各级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完成指标的考核范围，将各部门环境保护工作完成情况纳入政府对部门的目标绩效考核，逗硬考核奖惩，确保环境保护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实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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